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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 (全称): 靖西市壮族博物馆

广西文物保护研究设计中心承包人 (全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及有关法律规定， 遵循

平等、 自愿、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 连城要塞进址和友谊关一靖西市靖边四中、

八中等炮合碉合保护修缮工程_工程施工及有关事项协商一致，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一、 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 连城要塞进址和友谊关一靖西市靖边四中、八中等炮台碉台保护修缯工

程。

2. 工程地点： 百色市靖西市。

3.工程立项批准文号： 文物革函[2025]47号 。

4. 资金来源： 财政资金 。

5.工程内容： 靖西市靖边四中、八中等炮台碉台保护修缮工程(具体内容详见图纸及

工程量清单)。

6. 工程承包范围：

以工程量清单和施工图为准。

二、 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 2026年 4 月 18

2026

_日。 (具体以发包人签认的开工令为准)

计划竣工日期： 年 _日 。

三、 质量标

工期总日历天数： 240天。 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

不一致的， 以工期总 日历天数为准

12月 24

。

准

工程质量符合 达到国家和行业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四、 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 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 (大写) 人民币壹佰壹拾叁万肆仟肆佰伍拾伍元零玖分 (量 113.445509五

元);

其中：

(1) 安全文明施工费：

人民币 (大写)人民币柒万肆仟伍佰贰拾叁元肆角贰分 (¥ 7.45234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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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自行与实际施工人之间达成的工程结算协议对发包方没有约束力，由双方根据合同相对性

自行解决， 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

3.承包人在建设施工过程中，如涉及农民工工资的，按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执

行，监理单位未严格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因此而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应承担补充责任。

4. 承包人是项目安全的直接责任人， 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安全责任或侵权责任等， 除

发包方违反法律法规的精神要求而引起外，均由承包人独立承担，与发包方无关。

5.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

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6. 承包人应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0天内向采购人提交竣工结算申请单，并提交完整

的结算资料，有关竣工结算申请单的资料清单和份数等要求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合同条件中

约定。

八、 词语含义

本协议书中词语含义与第二部分通用合同条款中赋予的含义相同。

九、 签订时间

2026年_ 日签订 。本合同于 4 月

十、 签订地

18

点

本合同在_靖西市壮族博物馆 签订。

十一、 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 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十二、 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 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 生效。

十三、 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陆 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发包人执_ 叁 _份，承包人执参 份 。

第十四条 、 通知与送达

(一) 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的通知、 信件、 数据电文等，应当发送至本合同

下列约定的地址、 联系人和通信终端。

甲方联系人： 业主派驻现场代表 。

联系电话 ： 0 776-6212268 。

联系地址： 靖 西市新靖镇灵泉街中山公园西北侧约30米。

邮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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